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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湘西自治州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评选办法

为提高我州自然科学学术水平，推动我州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激发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更好地为我州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特制定本办法。
一、评选范围
（一）包括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科学研究、技术应用等方面的优秀学术论文，参评论文须具有一定学术价值，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指导作用，达到州内以上先进水平。技术工作报告、毕业论文、专业著作、试验报告以及科普文章、资料汇编、考察报告等不属于论文参评范畴。
（二）参评的学术论文，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在州级以上（含州级）公开出版的学术刊物上发表；
2.在省级以上（含省级）学术会议论文集上发表；
3.州级学会评定的优秀学术论文。
（三）论文第一作者必须是在本州（含中央、省在州单位）工作的人员。
（四）已获得省级以上（含省级）奖励的学术论文，不再参加评选。
二、评选等级
优秀学术论文分为一、二、三等奖。学术论文要求论点明确、论据充分、论证合理、文字简练、逻辑严密。
一等奖：在某一学科领域的理论研究中有显著进展，或在实验手段、技术创新上有显著进步；或在技术推广上取得重大经济社会效益，技术上达到本学科或本专业省内先进水平；对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具有重大决策参考价值。（各项指标得分总和≥90分）
二等奖：在某一学科领域的理论研究中有重要进展，或在实验手段、技术创新上有较大进步；或在技术推广上取得显著经济社会效益，技术上达到本学科或本专业州内领先水平；对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具有重要决策参考价值。（各项指标得分总和≥85分）
三等奖：在理论上或技术上有所创新，达到州内先进水平，具有一定的应用推广价值。（各项指标得分总和≥80分）
三、评选组织
1.各县市科协﹑湘西高新区高新技术和产业发展局以及各州级学会（协会、联合会）、高校科协为论文评选申报的推荐单位（以下简称推荐单位）。
2.由州科协、州科技局、州人社局联合成立湘西自治州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评审委员会，负责优秀学术论文的评审工作。评审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州科协学会工作部，负责论文评选的日常工作。
3.优秀论文评选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科学客观的原则，严格评选标准和程序，确保质量，宁缺勿滥。
四、评选程序
1.凡符合要求的参评论文，由第一作者按要求填写《湘西自治州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申报表》，并附相关申报材料向相应推荐单位申报。论文第一作者每届限申报一篇论文。同一篇论文不能同时通过多个推荐单位进行申报，申报作者限论文发表署名顺序前3位。
2.各推荐单位按照评选条件和要求，对收到的申报论文进行初审，填写审核意见，并加盖单位公章，连同其它相关申报材料汇总后统一报送评审委员会办公室（州科协学会工作部）。
3.州科协对申报论文进行资格审查，重点审核是否符合申报条件和申报程序。
4.评审委员会按学科专业分设若干评审小组对申报的论文分学科进行初评，重点审查申报论文的科学性、创新性、实用性，评审小组专家对照评分标准打分。
5.评审委员会全体成员集中对各评审小组初评意见进行综合评审，最终确定论文获奖等级。
五、论文评分标准
采取百分制对论文的科学性、创新性、实用性、研究价值等四项指标进行综合评定。
1.科学性（30分）。内容符合客观实际，反映事物的本质与内在规律，概念、定义、论点正确，论据充分、实验材料、数据与结果可靠。
2.创新性（20分）。论文在某一领域有新发现、新观点、新成果，而非简单重复他人的研究。
3.论文价值（35分）。体现某专业领域的主流、规律与脉络,对该学科发展有促进作用，或对经济社会发展有指导和促进作用。评价基础理论论文应侧重于学术价值和社会效益，对应用技术论文应侧重于现实或潜在经济效益。
4.研究方法（15分）。研究方法科学合理，分析综合全面，推论严谨、逻辑性强，数据处理、实验设计、实验方法先进可靠。
六、评选时间
优秀学术论文每两年评选一次。
七、评选数额
优秀学术论文采取差额评选的办法。评选总额及一、二、三等奖比例，由评审委员会根据参评论文的数量和质量研究确定。评选工作结束后向社会公示评选结果，接受社会监督。
八、奖励措施
由州科协、州科技局、州人社局联合颁发《湘西自治州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证书》,获奖论文可作为考核、聘任、评定职称的依据。



